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１４〕１８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文广影视局等

五部门制订的«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

文化市场开放项目实施细则»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市文广影视局、市工商局、市质量技监局、上海海关、中国(上

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制订的«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文

化市场开放项目实施细则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

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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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市场

开放项目实施细则

　　根据«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

的通知»(国发〔２０１３〕３８号)、«国务院关于在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

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或

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»(国发〔２０１３〕５１号)和«文化部关于

实施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市场管理政策的通知»(文市

发〔２０１３〕４７号),制定本实施细则.

一、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,通过文化

主管部门内容审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.

(一)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(以下简称“自贸试验区”)内

取得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载明“生产游

戏游艺设备及销售其产品”的外商投资企业,可向市文广影视局申

请内容审查.

(二)向国内市场销售的游戏游艺设备,应当具有合法知识产

权,有利于传播科学、艺术、人文知识,有益于青少年健康成长.不

得含有«娱乐场所管理条例»(国令〔２００６〕４５８号)第十三条的禁止

内容,不得含有押分、退币、退钢珠等赌博功能.设备外观、游戏内

容、游戏方法说明应当使用我国通用语言文字.

(三)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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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审查时,应当提交预装游戏内容的游戏游艺设备和以下材料:

１．«游戏游艺机市场准入机型机种内容审核申请表»和«游戏

游艺机产品内容审核材料登记表»;

２．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;

３．与游戏游艺内容相关的知识产权证明材料,包括该游戏游

艺产品的知识产权证明文件或者该游戏游艺产品的知识产权授权

文件;

４．游戏游艺设备中内容全过程的视频文件或者游戏游艺软件

的视频演示(DEMO)文件,视频文件或者视频演示文件是指游戏

游艺设备最终上市版本中的所有游戏游艺内容,包括不会在正常

游戏进行过程中出现的内容的视频文件(以CDＧROM 或DVD光

盘为载体);

５．能够反映产品整体外观并与实际销售产品一致的电子图

片,其中,一张正面图,两张侧面图,格式统一为“∗．JPG”,图片分

辨率不低于８００×６００;

６．游戏游艺使用的音频文件、名称列表和歌词的电子文本,电

子文本应当是游戏游艺设备中使用的全部背景音乐、歌曲的名称

列表、音频文件和歌词的中外文对照文本;

７．游戏游艺内容中全部对白、旁白、描述性文字以及操作说明

的中外文电子文本;

８．为游戏游艺设备提供游戏游艺内容的方案,其中,在网络上

为游戏游艺设备提供游戏内容的,应当提交提供游戏内容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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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«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».

(四)市文广影视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作

出审批决定.符合规定条件的,出具«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确认

单»,并报文化部备案;不符合规定条件的,书面说明理由.

(五)外商投资企业取得«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确认单»后,

可以向国内市场销售其游戏游艺设备.游戏游艺设备的游戏游艺

内容、机型、机种有升级、改版等实质性变更的,应当重新向市文广

影视局申请内容审查.

(六)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对其生产及销售的游戏游艺设备的产

品质量负责,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标准和规定.在向国

内市场销售的产品及其包装上,应当用中文标明产品名称、生产厂

厂名和地址.

(七)向国内销售其游戏游艺设备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办理游戏

游艺设备内销手续时,除按照正常管理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,还应

当向海关部门一并提交市文广影视局出具的«游戏游艺设备内容

审核确认单».

(八)在网络上为游戏游艺设备提供游戏内容的企业应当遵守

文化部发布的«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»、«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

法»规定,取得«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»;游戏产品应当取得文化部

的批准文件.通过其他途径为游戏游艺设备提供内容的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执行.

(九)工商部门、质量技监部门和海关按照各自职能,行使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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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职责.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自贸试验区管委

会”)负责有关外资企业的日常监管.

二、取消外资演出经纪机构的股比限制,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演

出经纪机构,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提供服务.

(一)自贸试验区内取得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的外商投资

企业,可向市文广影视局申请演出经纪机构«营业性演出许可证»

和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.其中,设立合资、合作演出经纪机

构和演出场所,不受外国投资者的外资股比限制.

(二)外商投资演出经纪机构申请«营业性演出许可证»的,应

当提交以下材料:

１．«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申请登记表»;

２．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;

３．３名以上专职演出经纪人员的资格证书.

(三)市文广影视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作出审

批决定.准予许可的,核发«营业性演出许可证»;不予许可的,书

面说明理由.

(四)外商投资企业在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区域内设立演出场

所的,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,向市文广影视

局申请备案,并提交以下材料:

１．«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表»;

２．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;

３．消防、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复印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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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演出场所的方位图与内部平面图.

(五)自贸试验区内依法设立的演出经纪机构举办营业性演出

活动的,按照下列规定办理:

１．在自贸试验区内举办营业性演出的,应当向自贸试验区管

委会提出申请.其中,对举办国内文艺表演团体与演员参加的营

业性演出的,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３个工作

日内作出决定.对举办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的,自贸试验

区管委会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.

２．在自贸试验区外、上海市行政区域内举办涉外或涉港澳台

营业性演出的,应当向市文广影视局提出申请,市文广影视局应当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.举办国内文艺表演

团体与演员参加的营业性演出的,应当向演出举办所在地的区

(县)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,区(县)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

请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.

(六)自贸试验区内依法设立的演出场所在本场所内举办营业

性演出的,应当向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提出申请,自贸试验区管委会

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.

三、允许设立外商独资的娱乐场所,在自贸试验区内提供

服务.

(一)自贸试验区内取得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的外商投资

企业,可向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申请«娱乐经营许可证».外商投资

娱乐场所在筹建阶段,可向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咨询,自贸试验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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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应当依法为外资企业提供指导.

(二)外商投资企业在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区域内设立娱乐场

所的,应当符合«娱乐场所管理条例»(国令〔２００６〕４５８号)、«娱乐

场所管理办法»(文化部令〔２０１３〕５５号)等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设立

条件,并向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提交相关申请材料.自贸试验区管

委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.准予许可的,核

发«娱乐经营许可证»;不予许可的,书面说明理由.

四、外商投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生产和销售情况、外商投

资演出经纪机构、演出场所、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情况,纳入上海

文化市场经营主体诚信管理体系.

五、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投资者和在

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

生产和销售、设立演出经纪机构、演出场所和娱乐场所的,适用本

实施细则.

六、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.

上 海 市 文 化 广 播 影 视 管 理 局

上 海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

上 海 市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上 海 海 关

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

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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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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